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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溪府发〔2026〕1号

黔江区黄溪镇人民政府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成立整治不动产“登记难”工作专班的
通  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级各部门：
为推动我镇不动产“登记难”整治工作，经镇党委、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整治不动产“登记难”工作专班（以下简称“工作专班”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组成人员
组  长：陈孝红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副组长：杨泽五  副镇长
成  员：罗贤裕 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
        冉  磊  规资所负责人
蔡  晴  纪委副书记
胡  华  经发办工作人员
向钰琴  经发办工作人员
罗  清  黄桥社区支部书记
李永祥  塘河村支部书记
刘明千  三羊村支部书记
张林华  茶山村支部书记
        夏大学  新民村支部书记
        张林谷  兴阳村支部书记
何森林  共林村支部书记
工作专班办公室下设在经济发展办公室，由罗贤裕同志为办公室主任，胡华、向钰琴同志负责具体工作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二、工作职责
（一）各村社区。负责梳理辖区内未办证农户，形成相关工作台账，配合工作专班交办的任务，协助工作专班整治不动产“登记难”工作。
（二）规资所。负责形成集中整治不动产“登记难”问题任务台账，对区级专班交办的任务台账进行核实，对具备确权条件的资产尽快完善用地和规划手续，完成不动产登记。
（三）工作专班。负责梳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情况、梳理形成待确权登记资产台账清单，负责做好农房资格、“一户一宅”审查等工作，分类开展住房确权办证工作，对已有政策支撑的“登记难”类型及时完善手续，推动符合确权条件的完成权属登记；分类梳理问题，细化配套政策，明确工作路径、工作计划，确保高效完成确权办证工作，并完善用地、规划等相关资料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落实各方责任。整治不动产“登记难”问题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村（社区）要高度重视，确定整治重点目标，制定工作任务清单，实行清单化管理，明确责任人，细化措施、打表推进、限时完成。
（二）坚持法律底线。各村（社区）在开展集中整治工作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，坚持清正廉洁、秉公办事的原则底线，防止留下“后遗症”。同时，加强舆情风险防控，坚决防止发生极端事件、重大舆情和负面炒作。
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因职务变动、调整，不再单独发文明确，由承担相应职务的领导或负责人自行承接担任。本轮黄溪镇整治不动产“登记难”工作任务完成后，专班自行撤销。


黔江区黄溪镇人民政府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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